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0215 号提案的
答复

晋能源提函〔2023〕10 号

民革省委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煤电低碳转型的方向与建议》收悉，

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您的提案提得很好，对我省开展能源革命综合试点、深

入推进煤电低碳转型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“积极建立发电容量市场”的建议。需要

给您说明的是，虽然山西尚未建立电力容量市场，但在电力市场

的整体设计中已考虑到容量成本回收问题。一是市场初期，设置

火电企业参与中长期交易的供需比值，确保火电企业有序竞争，

中长期交易价格在合理范围内波动；二是设置用户侧中长期曲线

偏差回收约束，确保发电企业高比例成交中长期电量。火电企业

通过中长期交易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容量成本回收。后续我们将根

据市场运行实际，适时放宽中长期市场各项约束，研究建立独立

的容量成本回收机制。

三、关于您提出的“电力灵活性市场机制的再设计”的建议。

需要给您说明的是，自 2020 年 11 月起，我省已实现调峰辅助服

务与现货市场融合开展，在现货市场中推动调峰服务。自 2022



年起，我省辅助服务费用逐步向用户侧疏导，目前调频辅助服务

费用由发电侧和用户侧各承担一半，后续根据运行实际适时调整。

四、关于您提出的“继续深化电能量市场化改革”的建议。

需要给您说明的是，一是作为国家首批 8 个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建

设省份之一，山西在省委、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初步形成了“中

长期+现货+辅助服务+零售”协同运行、融合发展的电力市场体

系，率先在全国建立了连续运行的电力现货市场。二是持续完善

中长期、现货、零售交易机制。在充分评估我省现货市场运行情

况并征求市场主体意见的基础上，经 2023 年 2 月 23 日-3 月 1

日、3 月 6 日全省电力市场专题研讨班集中研讨，并经全省电力

市场管理委员表决通过，修订形成了《山西省电力市场规则汇编

（试运行 V13.0）》，自 4 月 1 日起执行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我省煤电低碳转型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

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3 年 5 月 18 日


